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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灣數字產業資本有限公司
Harbour Digital Asset Capital Limited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913）

有關二零二二年年報之 
補充公佈

茲提述港灣數字產業資本有限公司（「本公司」）於二零二三年四月二十七日刊發
之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報（「二零二二年年報」）。除另有界
定外，本公佈所用之詞彙與二零二二年年報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除二零二二年年報內提供之資料外，本公司謹此向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提
供有關購股權計劃之進一步詳情。於二零二二年一月一日及二零二二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根據計劃授權可供授出之購股權總數分別為27,560,168份購股權及
28,118,168份購股權。

上述補充資料不影響二零二二年年報內所載之其他資料。除上文所披露者外，
二零二二年年報內之所有其他資料均保持不變。

承董事會命 
Harbour Digital Asset Capital Limited 

港灣數字產業資本有限公司 
主席 
葉穎

香港，二零二三年十月二十七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組成如下：

執行董事：
沈潔蘭女士

非執行董事：
葉穎女士（主席）
胡曉婷女士

獨立非執行董事：
洪祖星先生
鍾輝珍女士
余達志先生


